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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組張家榮科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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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粧品定義

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三條

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、牙齒或口腔黏膜，用以潤澤髮膚、
刺激嗅覺、改善體味、修飾容貌或清潔身體之製劑

化粧品使用部位及用途

化粧品用途

潤澤護膚 刺激嗅覺 改善體味 修飾容貌 清潔身體人體外部

使用部位

牙齒或口腔黏膜 3



化粧品管理分類

添加「特定用途化粧品成分名稱
及使用限制表」成分之化粧品

㇐般化粧品

 防曬劑
 染髮劑
 燙髮劑
 止汗制臭劑
 牙齒美白劑

 眼影
 沐浴乳
 香水/膏
 口紅
 爽身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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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核准之
特定用途化粧品許可證

依據「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」第5條製造或輸入經
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特定用途化粧品者，應向
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登記，經核准並發給許可證
後，始得製造或輸入

許可證字號

102年7月23日機關改制
前核准字號

機關改制後
核准字號

衛署粧製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號

衛部粧製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號

衛署粧輸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號

衛部粧輸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號

衛署粧陸輸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號

衛部粧陸輸字第
○○○○○○號 5



香氛用化粧品管理.

化粧品範圍及種類表

香氛用化粧品

香水
香膏

香粉
腋臭防止劑

 分類：依照產品是否有添加「特
定用途化粧品成分名稱及使用限
制表」成分，如有添加屬特定用
途化粧品管理，需向衛生福利部
辦理查驗登記，經核准並發給許
可證後，始得輸入。如未添加者，
屬㇐般化粧品管理。

 成分：應符合各項化粧品成分使
用基準與衛生標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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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檢索

特定用途化粧品
許可證查詢系統
位置：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→業務專區→化
粧品→ 西藥、醫療器材、化粧品許可證查詢
作業

食品藥物管理署網頁

TFDA化粧品
安全使用粉絲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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粧玩美㇐起GO
觀念迷思齊解析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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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易圖文觀念 超過40則的常見迷思 看阿喵與阿柴
的日常小故事

首頁→業務專區→化粧品→「粧玩美㇐起GO觀念迷思齊解析」

民眾可上食藥署網頁搜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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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口⾧庚醫院皮膚科

黃毓惠醫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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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鼻腔黏液中的氣味分子結合蛋白（OBP）抓到氣味分子與之結合
 OBP與氣味分子結合後再與嗅覺受體結合，活化嗅覺細胞
 嗅覺細胞位於嗅上皮層，被活化後會傳遞電訊號至大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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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膚的結構 皮膚的構造

 全身面積約1.6m2
 厚度：男性＞女性

 女性脂肪層較厚
 眼臉處最薄；手掌、腳底最厚

皮
膚 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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錯！香水是無法掩蓋狐臭的，而且，香水加
上狐臭會產生「比臭更臭」的味道！

狐臭的原因

狐臭是汗腺分泌物與細菌
結合的產物，只要汗腺活
動力旺盛，就可能產生狐
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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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般消費者香水使用的量不大，是可以直接擦
在皮膚上面，不過如果本身容易皮膚過敏、氣
喘、皮膚容易癢、容易濕疹的人，使用時還是
要留意。
怕敏感的消費者：
噴香水前，可先在皮膚敏感部位（如耳後、
手臂內側）進行測試、並觀察身體狀況，
若皮膚出現癢、變紅或脫皮的狀況就要小
心。
香水引起的過敏叫做接觸性皮膚炎，接觸
性皮膚炎有分刺激性與過敏性，前者會立
即出現反應，後者要4-5天身體才會有反
應，建議持續觀察5天較為保險。

皮膚敏感部位（如耳後、手臂內側）進行測試

耳後 手臂內側 18



有些女性也很在意私密處的氣味，就將用於體表的
香水拿來噴灑！

實際上…..
外陰處部位較為敏感，胡亂使用反而可能會增加刺激、過敏
等風險。

建議外陰部保持個人衛生清潔乾淨即可，若個人衛生沒問題，
仍有異味，可能是外陰部受感染，應盡速就醫診治。 19



體香膏建議在肌膚乾燥下使用，才可以發揮
功能。
如果已經流汗再混和體香膏，就會產生怪味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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網路上偏方很多，有傳聞使用小蘇打粉、醋、生薑
塗抹產生氣味的部位，可改善……

實際上是錯誤的！
這些方法都是沒有辦法改善腋下汗臭或多汗問題，
胡亂使用，反而容易造成肌膚刺激、受傷。
避免腋下異味最正確的方式是保持腋下肌膚乾燥，
如果⾧時間異味不散，建議就醫診治，千萬不要
迷信偏方，以免產生不可預知的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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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師的
叮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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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香氛用化粧品

• 要在通風良好處使用
• 避免使用黏膜部位、朝口鼻噴

灑或直接噴在臉上
• 用於陽光照射不到的部位

保存香氛用化粧品
• 避免陽光直射
• 避免存放於高溫或是溫度變化

大的場所(如浴室)
• 減少與空氣接觸

香水香水

所有香氛用化粧品所有香氛用化粧品

• 看清楚產品是否有完整標示，不
買來路不明，標示不清的產品。

• 依照產品使用方法正確使用
• 皮膚有受傷、過敏、刺激等時候

不要使用

皮膚科醫師診療諮詢要點

• 皮膚出現症狀時，應及早接受
診療。

• 就醫時請攜帶使用的化粧品
(包含產品全成分標示)，告知
醫生出現症狀的身體狀況、飲
食內容，使用中的藥物種類及
日常生活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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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體Q&A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
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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